
音乐舞蹈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确保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顺利进

行,根据学校印发的《贵州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贵州

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修订）》(贵

师院发【2022】41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

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特制订音乐

舞蹈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转专业应在坚持教育公

平、公正前提下，突出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意愿、注重个

性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原则进行。

（二）原则上人文社科类专业与理工类专业不能互转，

体育、艺术类专业与非体育、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不同录

取批次的专业，不能互转。转专业分为选拔类、特殊类和休

学创业类转专业。

（三）选拔类转专业的申请时间为一年级下学期，申请

选拔类转专业学生大一学年（预科转入本科学生含预科阶

段）所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

二、组织机构

（一）音乐舞蹈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党政联席会工作小组

组 长：付 巧、马关辉



副组长：朱晨刚、王 晓、荆彦超

成 员：刘 科、刘昊佳、袁子洋、肖 伟、高玉娟、

刘书源

（二）音乐舞蹈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

组 长：刘昊佳（音乐学）、肖伟（舞蹈学、舞蹈表演）

副组长：袁子洋、高玉娟

成 员：王铎、杨兴雨、陈玉莲、舒然、高蕾、黄河

三、转出、转入的条件及人数

（一）转出、转入人数

音乐舞蹈学院现有音乐学、舞蹈学和舞蹈表演 3个专业，

各专业拟接收和转出学生具体人数如下表。

专业名称 2021 级人数
拟接收学生

人数
比例

转出学生

名额
比例

音乐学 101 5 5% 5 5%

舞蹈学 41 2 5% 2 5%

舞蹈表演 40 2 5% 2 5%

合计 182 9 5% 9 5%

（二）转出、转入条件

1.学生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1）学生对转入专业有浓厚兴趣，确有能力和特长，

转专业学习能有利于其培养和成长，申请经选拔考试转专业

的；

（2）学生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

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

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

（3）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申请

转专业的。

2.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1）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的；

（2）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的；

（3）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的；

（4）定向生、委培生或其他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5）应予退学、受到处分以及其他有失公平、公正的。

（三）考核方式、内容；考试时间、课程名称

转入

专业

考核

方式
考核课程（内容） 考核时间

音乐学

面试

（总分

150分）

《专业主科》

《视唱练耳》

专业主科分值为 100 分，

考核内容从声乐演唱、器

乐演奏选其一，唱法不

限、乐器种类不限；视唱

练耳分值为 50 分，听辨

模唱旋律音程、和声音

程、和弦、节奏和旋律，

为一升一降内五线谱

面试：

6月 10 日

14：30-15:30

舞蹈学

面试

（总分

150分）

《舞蹈基本功》

《剧目表演展示》

《动作模仿》

《音乐选题即兴》

舞蹈基本功分值为40分；

剧目表演展示分值为 50

分；3.动作模仿分值为 30

分；4.音乐选题即兴分值

6月10日中午

14：30-15:30



为 30 分。

舞蹈

表演

面试

（总分

150分）

《舞蹈基本功》

《剧目表演展示》

《动作模仿》

《音乐选题即兴》

舞蹈基本功分值为40分；

剧目表演展示分值为 50

分；3.动作模仿分值为 30

分；4.音乐选题即兴分值

为 30 分。

6月10日中午

14：30-15:30

四、工作程序及完成时限

（一）转出学生程序及时限

1.2022 年 5 月 26 日--5 月 27 日，2021 级各班辅导员、

班主任通知学生。2021 级学生提交“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

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入校以来无警告（含警告）以上

处分证明（辅导员签字、学院党委书记签字）、入校以来无

转专业记录证明（辅导员签字）。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

需提供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以上材料均

一式两份，统一交给音乐舞蹈学院教学科研管理科刘科老

师。

2.5 月 31 日—6 月 2 日，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对拟转出

学生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把已通过院内审核的拟转出学

生名单在音乐舞蹈学院公示栏进行公示，将同意转出的学生

名单及相关材料交学生申请转入学院。

（二）转入学生程序及时限

1.6 月 6 日—6 月 10 日，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对申请转

入的学生（指已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提交

的材料（含《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



2. 2022 年 6 月 10 日，学院转专业考核小组对通过资格

审核的申请转入学生进行专业技能考核（面试）。

3.2022 年 6 月 14 日—6 月 16 日，在音乐舞蹈学院公示

栏公示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结果，公示音乐舞蹈学院转专业

条件的学生名单（原则上考核成绩 120 分以上方能转入，如

120 分以上学生超出本专业拟转入名额，则根据考核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4.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音乐舞蹈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对符合音乐舞蹈学院转专业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学生进行

综合审查，将同意接收转专业学生的相关党政联席会决议及

证明材料报送教务处。

5.2022 年 6 月 20 日--6 月 22 日，将同意转入专业学生

名单报教务处审核公示。

6.2022 年 6 月 22 日，音乐舞蹈学院教学科研管理科对

转专业学生的考试试卷、成绩、工作流程等材料存档。

音乐舞蹈学院

2022 年 5 月 12 日


